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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用卡被跨省盗刷12万 持卡人告中行获全额赔付

  

2007年7月25日20时前后，家住上海的高先生手机频繁响起短信铃声。他起先并没
在意，可几乎每隔几十秒钟就一条的短信，让他着实感到烦躁。高先生取出手机一
一查阅收到的短信，手机屏上的信息让他大吃一惊：自己的一张信用卡被刷掉12万
元。

[怪事]人和卡都在沪却现跨省巨额消费

高先生收到的短信，均来自中国银行上海分行的短信平台，内容显示他所持有的中
行长城信用卡，刚刚在福建省安溪县境内刷卡消费，一共是七笔，总金额高达12万
元。

看到短信后，高先生急忙寻找自己那张1997年申领的信用卡。离奇的是，信用卡明
明在身边，怎么可能会在福建被用来刷卡消费呢？高先生随即拨打中国银行的服务
电话进行查询，结果证实，他所收到的短信属实。这意味着，连同之前他存在卡中
的数万元存款，这张授信额度为3万元的信用卡，已经被人恶意刷爆。

[查明]有人用“伪卡”恶意盗刷巨款

中行上海分行发现，高先生这张尾号为“8244”的信用卡，是25日晚在安溪县的
宝龙金行，被一个名叫“王伟国”的男子刷爆的。

蹊跷的是，刷卡记录显示，从当天19时58分50秒开始，到20时02分11秒之间的短
短201秒内，“8244”信用卡竟成功交易了7次，消费金额依次是：5千元两次、1
万元两次、2万元两次和5万元一次。

在刷卡者成功消费掉信用卡中的12万元后，他还意犹未尽试图继续刷卡，但均因卡
内余额不足而失败。其刷卡失败的金额依次为5万元、3万元、2万元、1万元、5千
元。

这种逐级递增又递减的刷卡方式，再结合高先生的信用卡并未遗失这一特征，可以
推断，“王伟国”使用了和“8244”信息一致的伪造信用卡在异地恶意刷卡。

[起诉]12万元损失全部获赔

事情发生后，高先生和银行、特约商户之间，又引发了一连串的法律纠纷。最后，
中行将12万元的盗刷损失全部赔给了高先生，还承担了因为诉讼而发生的2700元
费用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 / 2



一秒通1MT.CN
信用卡被跨省盗刷12万 持卡人告中行获全额赔付

但中行觉得，整个信用卡盗刷过程非常蹊跷，那家申领了POS机的宝龙金行，虽然
是银行的特约商户，但其接受客户刷卡的全过程明显有违常理。于是，中行上海分
行将宝龙金行告进法院，以对方在办理信用卡刷卡时存在过错为由，请求法院判其
归还12.27万元的损失。一审中，中行上海分行获得胜诉，可宝龙金行又提起了上
诉。

[庭审]刷卡金行被指提供便利

昨天的庭审中，银行一方提出，从事后调取的材料显示，“王伟国”是名年仅20岁
的男子。年纪轻轻的他，当晚在宝龙金行于极短时间内以特定模式反复刷卡12次，
而且刷卡数额均为整数。对这种明显有违常理的刷卡行为，宝龙金行并未细加审核
，显然存在过错。

银行还怀疑，宝龙金行根本没有和“王伟国”之间发生过真正的消费刷卡行为，其
当天的刷卡流程是为犯罪分子提供套现便利。怀疑的理由是，宝龙金行是家销售金
制品的公司，按常理，金价是非整数的，所以整克购买金制品的价格，不可能是5
千元、5万元这样的整数。而且，2007年金价在每克200元左右，12万元的刷卡消
费额，涉及的金制品数量巨大，而宝龙金行居然声称记不得当晚的消费产品，显然
不符合常理。

市二中院审理认为，特约商户参与信用卡结算，其前提是存在真实的购买商品或服
务关系。因而，在像金制品销售这样的高额商品交易中，特约商户必须也应当有能
力，提供交易单据或凭证，以证明购买商品或服务消费的真实发生。而事实上，高
先生的信用卡，在短时间内先后进行12次交易(7次成功)，交易金额均为整数，先由
低到高，后由高到低。作为专业销售金饰品的商家，宝龙金行虽表示12万元是“王
伟国”在该店购买金饰品的消费，却无法提供相关交易的收据、发票、销售清单，
无法证明“王伟国”消费行为的真实性，应承担就该细节举证不能带来的相应后果
。

经过短时间休庭，法院当庭终审宣判，维持一审判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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